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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15日，G69银百高速公路上行方向1314KＭ+800Ｍ（涪陵区马武镇境内）发生一起两车追尾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150万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区政府授权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成了由区政府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区总工会、市交通巡逻警察总队、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永川区应急管理局、酉阳县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和单位参加的G69银百高速公路涪陵马武“3·15”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区纪委监委机关派员列席事故调查相关会议。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问询谈话、综合分析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及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形成了《G69银百高速公路涪陵马武“3·15”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调查认定，G69银百高速公路涪陵马武“3·15”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疏于对运输车辆和驾驶员的安全监管，车辆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驾驶员行驶过程中观看手机视频且未注意观察道路情况，在高速路上因故障处于停驶状态下的车辆驾驶员采取应急处置不当，从而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1、 [bookmark: _Toc566196901]事故基本情况
（1） [bookmark: _Toc1485290893]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 [bookmark: _Toc88665820][bookmark: _Toc143673952][bookmark: _Toc278445962]酉阳县中百申达货物仓储有限责任公司
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所属企业。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6年6月15日；法定代表人：石**；住所：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板溪镇红溪村1组161号3幢，经营场所：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毛坝乡毛坝村一组；经营范围：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道路运输（不含危险化学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2MA5U6EUT20；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242014556；公司现有货运车辆5辆（均为自营）、驾驶员5人。车辆由重庆土桥部标科技发展公司提供GPS动态监控服务。
公司设置有安全科，由公司主要负责人兼任安全科科长，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经行业主管部门培训合格持证上岗。公司制定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制定有事故应急预案，进行了应急救援演练，开展了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
2． [bookmark: _Toc1984947882]重庆市永川区扬帆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重型半挂牵引车渝A3H896/渝BH909挂所属企业。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公司性质：货运、危化品运输；成立日期：1992年5月21日；法定代表人：魏*；营业期限：1992年5月21日至永久；住所：重庆市永川区凉亭子3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626710469；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383000530。公司共有车辆137辆，其中危化品运输车辆115辆（含动力车62辆、挂车53辆）、普货22辆（含动力车6辆、挂车16辆）；公司共有驾驶员68人、押运员62人。车辆均实行了GPS动态监控。
公司成立有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由安全科负责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公司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经行业主管部门培训合格持证上岗；公司建立有较为完善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采取线上（“优E师”APP）和线下（安全例会）的方式对员工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公司开展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公司制定有事故应急预案，2023年开展了突发道路交通事故、车辆压力容器泄漏和火灾应急疏散等3次应急救援演练。
3． [bookmark: _Toc1591567650][bookmark: _Toc395931650]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南方营运分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营运公司）
G69银百高速公路1308KM-1327KM路段经营管理单位。公司类型：分公司；成立日期：2010年2月2日；负责人：谢**；营业期限：2010年2月2日至永久；营业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银杉路66号9楼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5200232X0；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负责渝湘高速公路界石立交至黄草立交段、綦万高速公路、渝黔高速公路界石立交至寨子坡立交段的营运管理。
公司成立有安全环保办公室，配备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负责公司安全生产日常管理工作。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该公司召开安全例会15次，安全检查76次，专项安全培训15次，治理安全隐患384处，开展路面巡查里程160535公里，处置交通事件73起，提供隐患信息481次。2023年10月26日在G5021石渝高速公路青草背长江大桥举行了危化品泄漏交通事故应急演练。
（2） [bookmark: _Toc467792098]事故车辆基本情况
1． 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车辆性质：货运；所有人：酉阳县中百申达货物仓储有限责任公司；检验有效期2024年5月30日；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交强险保险单号：PDZA202350040000058330；商业险单号：PDAA202350040000049953,商业险保险金额为100万）；保险终止日期：2024年5月25日；二级维护时间：2024年2月29日。车辆核载人数2人（事故时实载2人）。
2． 渝A3H896重型半挂牵引车。车辆性质：危化品运输，所有人：重庆市永川区扬帆外运物流有限公司；检验有效期：2024年11月30日；在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投保（交强险保险单号：1059005072023036813；商业险单号：1059005282023029984；商业险保险金额为100万）；保险终止日期：2024年11月17日。车辆核载人数2人（事故时实载1人）。
3． 渝BH909挂重型集装箱半挂车。车辆性质：危化品运输，所有人：重庆市永川区扬帆外运物流有限公司；检验有效期：2024年11月30日。
（3） [bookmark: _Toc1197292381]当事人基本情况
1． 许**，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驾驶人。性别：男；年龄：**岁；民族：汉；身份证号：******************；身份证住址：重庆市酉阳县*******；准驾车型：B2；驾驶证有效期：2024年4月29日；从业人员资格证：货运、客运（有效期至2026年3月3日）。在本次事故中受伤。
2． 周**，重型半挂牵引车渝A3H896/渝BH909挂驾驶人。性别：男；年龄：**岁；民族：汉；身份证号：******************；身份证住址：重庆市永川区************；准驾车型：A2；驾驶证有效期:2022年10月1日至长期；从业人员资格证：货运、客运、危驾、押运（有效期至2025年11月12日）。
3． 龚**，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乘车人。性别：男；年龄：**岁；民族：汉；身份证号：******************；身份证住址：重庆市渝北区********。在本次事故中死亡。
（4） [bookmark: _Toc876979292]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3月15日，驾驶人许**驾驶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从酉阳往涪陵方向行驶，20时56分许，当行驶至G69银百高速公路上行方向1314KＭ+800Ｍ（涪陵区马武镇境内）处时，撞击道路前方因故障停驶占用部分行车道由周**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渝A3H896/渝BH909挂，造成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乘车人龚**死亡、驾驶员许**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见图1、图2）
[image: 1bd828aacbc8ce293e0bcd4164579362]（图1·事故现场）
[image: c6d091ad7418b7c244fb39355686cd7f]（图2·事故现场）
（5） [bookmark: _Toc1112870423]事故现场道路情况
事故发生在涪陵马武G69银百高速公路，全封闭，线形平直路段，沥青砼路面，单向两车道，道路总宽度10.1m，其中第一行车道宽度3.8m，第二行车道宽度3.8m，应急车道宽度2.5m；事发路段小型客车限速100 km/h，小型客车除外限速80 km/h；事故发生时为夜间，无照明，天气晴，路面干燥。
（6） [bookmark: _Toc1713129365]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次事故造成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乘车人龚**当场死亡，驾驶人许**受伤，事故两车车辆受损。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50万元。
2、 [bookmark: _Toc132598362]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1） [bookmark: _Toc1409972791]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负责事故现场应急处置的是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涪陵大队。
20：58许，大队值班室接南方营运分公司监控平台报警，G69银百高速上行1314KM路段发生一起追尾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
21：00许，大队值班室通知值班民警赶往现场；
21：08许，大队值班室通知120、119、南方营运分公司到场施救；
[bookmark: _GoBack]21：31许，120到达事故现场，赓即对渝DF2110号车乘车人龚双林进行抢救；
21：42许，119到达事故现场驰援；
21：57许，对梓里、白涛收费站实施上道交通管制，同时对G69银百高速公路上行方向1327KM处实施正线管制；
23：55许，事故现场清理完毕，恢复交通。（见图3）
[image: cc6c39a7be15ae1e87f90b5b97b69942]（图3·现场救援）
（2） [bookmark: _Toc1962412717]善后情况
此次事故造成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乘车人龚**当场死亡。酉阳县中百申达货物仓储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3月27日和10月30日分别支付事故垫付款共计10万元。2024年6月 20日，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支付死者保险赔偿金50.787万元。目前，酉阳县中百申达货物仓储有限责任公司与死者亲属尚未达成赔偿协议。截止当前，未发生死者亲属过激行为和不良网络舆情。
（3） [bookmark: _Toc385330400]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重庆市交通巡逻警察总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指派高速公路第四支队涪陵大队赶赴现场救援处置，抢救伤员，交通管制，清理事故现场，及时恢复交通，整个救援工作响应及时，应急处置工作开展有序，处置规范，责任落实到位。
3、 [bookmark: _Toc570904562]事故原因分析
（1） [bookmark: _Toc826279621]事故相关鉴定检验情况
1． [bookmark: _Toc2145049670][bookmark: _Toc1963586319]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综合鉴定
重庆市鑫道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渝鑫痕迹综合物证鉴字〔2024〕058号）：（1）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因左侧前照灯不亮，夜间行驶能见度低，驾驶人视野变窄，加之驾驶人没有观察前方因故障处于停驶状态的重型半挂牵引车渝A3H896/渝BH909挂，操作不当，致渝DF2110号车车头右侧越过应急车道0.5米追尾前方因故障停驶的渝A3H896/渝BH909挂车尾部左侧。（2）重型半挂牵引车渝A3H896/渝BH909挂因牵引车供气管路存在安全隐患，行驶中储气筒引入半挂车储气筒的供气管路破裂漏气，造成半挂车全部轮胎制动抱死，车辆不能行驶。渝BH909挂车行驶时占第2行车道1.55米，影响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在第2行车道行驶过程中的安全避险；半挂车尾部车身后尾部反光标识不符合技术要求，导致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驾驶人视野变窄。
2． [bookmark: _Toc1125534153][bookmark: _Toc1513025908]尸表检验
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渝正港〔2024〕法（病理）鉴字第61号）鉴定意见：龚**符合交通事故致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
3． [bookmark: _Toc1137064432][bookmark: _Toc1078814190]酒精测试和吸毒检测
经现场执勤民警酒精测试，许**、周**测试结果均为0mg/100ml；许**、周**的检测样本经现场检测，吗啡、甲基苯丙胺结果均呈阴性。
（2） [bookmark: _Toc1957226433]事故直接原因
根据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涪陵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094001202400000081号）认定：许**驾驶机动车在事发路段时观看手机视频且未注意观察道路情况，以及驾驶的机动车左侧远光灯不符合技术标准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周**驾驶机动车在事发路段发生故障停驶于应急车道并占第二行车道后警告标志设置不规范且未迅速报警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承担事故次要责任。
（3） [bookmark: _Toc2120876496]企业安全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酉阳县中百申达货物仓储有限责任公司。一是公司对车辆运行过程的管控不力，车辆GPS动态监管不到位。本次事故中，公司对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从车辆启动行驶至事故发生，均无GPS数据记录。二是公司不能有效监督驾驶人的违法驾驶行为。公司未给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安装行驶记录仪，对驾驶员许**在驾驶过程中观看手机视频的违法行为，未能及时提醒和制止。三是公司对车辆事故隐患治理不到位。公司发现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左侧前远光灯无效，在未消除其隐患前，仍然安排该车从事运输。
2． 重庆市永川区扬帆外运物流有限公司。一是对安全隐患的排查治理监督不力。驾驶员周**事发当天未将驾驶的事故车辆安全隐患排查情况上报公司，导致公司未及时掌握事故半挂车尾部车身后尾部反光标识不符合技术要求的安全隐患。二是对驾驶员的违法行为处理宽松软，周**2023年3月至12月期间，有交通违法记录共计17条（其中2023年4月多达6条），公司仅对其进行了每次20元的罚款、5次共计16分钟的电话约谈，对周世伟长期存在屡禁不止的违法行为，公司未采取有效技术、管理措施及时消除。
3． 南方营运分公司。一是监控存在盲区。公司监控平台不能及时有效发现事故路段异常交通事件；二是公司对交通异常事件处置不力。路巡人员到达高速公路故障车停驶现场后，应急处置不到位。
4、 [bookmark: _Toc511874307]相关部门履职情况
（1） [bookmark: _Toc596126373]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涪陵大队
G69银百高速公路事发路段的交通监管单位是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涪陵大队。该大队从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组织学习传达上级道路交通安全会议精神210余次；严格开展检查执法活动，累计出动警力18140余次、警车2628余台次，巡逻里程131400余公里，检查登记各类车辆39362台次，查处各类违法行为75544起，处理交通事故340起；对涪陵辖区高风险企业会同车管所开展约谈8次、召集辖区重点运输企业开展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会5次，召开高速公路“一路三方”交通安全执法协作会议9次。
在本次事故调查中未发现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涪陵大队及相关人员需要进行党纪政务追责问责的情形。
[bookmark: _Toc269949644]（二）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三大队
G69银百高速公路事发路段的路政、运政监管单位。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大队召开周例会、勤务工作会等各项工作会议97次，“一路三方”安全研判及工作部署会议14次，运输企业安全工作会12次；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执法检查439次，出动执法人员2275人次，检查登记各类车辆5987台；开展现场施工检查1365次，专项巡查455次，“一路三方”联合隐患排查32次，路域环境提升工作日常检查72次，养护救援监督检查2次，开展服务区收费站节日出行服务保障检查10次；通报及整改高速公路隐患问题65处；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展各类宣传活动2次。
在本次事故调查中未发现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三大队及相关人员需要进行党纪政务追责问责的情形。
[bookmark: _Toc2004775671]（三）酉阳县交通运输委
酉阳县中百申达货物仓储有限责任公司的行业监管部门是酉阳县交通运输委。酉阳县交通运输委按照年度执法检查计划安排，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检查货运企业450家次，立案处罚166起；检查货运车辆7488台次，立案处罚535起。期间，酉阳县交通运输委对酉阳县中百申达货物仓储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过3次安全检查，进行了2次行政处罚和1次警示约谈。
在本次事故调查中未发现酉阳县交通运输委及相关人员需要进行党纪政务追责问责的情形。
[bookmark: _Toc502378577]（四）永川区交通运输委
重庆市永川区扬帆外运物流有限公司的行业监管部门是永川区交通运输委。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永川区交通运输委通过路面巡查共查处货运车辆违法案件498件，处罚17.5万元，移送公安交巡警部门处罚货车违法案件230件；办理企业安全生产违法案件116件，行政处罚38.8万元。
在本次事故调查中未发现永川区交通运输委及相关人员需要进行党纪政务追责问责的情形。
5、 [bookmark: _Toc359014944]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 [bookmark: _Toc1123877304]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1． 许**，驾驶机动车时边驾驶边看手机视频，导致观察前方道路状况不及时，以及驾驶的机动车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0]]、第二十二条第一款[[footnoteRef: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footnoteRef:2]]之规定，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主要责任，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按规定吊销其从业人员资格证，并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2． 周**，驾驶其机动车在事发路段发生故障停驶于应急车道并占用部分第二行车道后警告标志设置不规范且未迅速报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3]]之规定，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次要责任，建议由重庆市永川区扬帆外运物流有限公司按照公司的管理规定处理。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办理；但是，警告标志应当设置在故障车来车方向一百五十米以外，车上人员应当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应急车道内，并且迅速报警。] 

3． 石**，酉阳县中百申达货物仓储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科科长，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安排存在事故隐患的车辆从事经营活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footnoteRef:4]]之规定，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涪陵区应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5]]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2） [bookmark: _Toc284872246]对事故责任单位和其他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 [bookmark: _Toc1947334995][bookmark: _Toc1695969547]酉阳县中百申达货物仓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公司对车辆运行过程管控不力，车辆GPS动态监管不到位；二是公司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未安装行驶记录仪，对驾驶员许**在驾驶过程中观看手机视频的违法行为，未能及时提醒和制止；三是事故隐患治理不到位，未及时消除渝DF2110重型厢式货车左侧前远光灯无效的事故隐患。以上行为违反了《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footnoteRef:6]]、《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footnoteRef:7]]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区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8]]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6: []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确保卫星定位装置正常使用，保持车辆运行实时在线。卫星定位装置出现故障不能保持在线的道路运输车辆，道路运输经营者不得安排其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7: []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其重型货运车辆、牵引车上安装、使用行驶记录仪，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驾驶人员连续驾驶时间超过4个小时。]  [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应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 [bookmark: _Toc671067879][bookmark: _Toc393488239]重庆市永川区扬帆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扬帆外运物流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安全隐患的排查治理监督不力，未及时掌握车辆驾驶员每日对车辆的隐患排查情况；二是违法行为处理宽松软，驾驶员周**长期存在屡禁不止的违法行为，公司未采取有效技术、管理措施及时消除。由于驾驶员周**在此次事故中负次要责任，建议由重庆市永川区交通运输委对重庆市永川区扬帆外运物流有限公司违法行为进行进一步调查处理。
3． [bookmark: _Toc749424070][bookmark: _Toc851069147]南方营运分公司
南方营运分公司在事故路段的监控存在盲区，监控平台未及时发现当时的异常交通事件，路巡人员到达高速公路故障车停驶现场后，未及时规范设置警示区域。鉴于该公司存在的问题与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建议由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对该公司存在的问题督促整改。
6、 [bookmark: _Toc1285142240]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预防和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特提出以下防范措施：
（1） 酉阳县中百申达货物仓储有限责任公司要加强对车辆和驾驶员的动态监控，及时发现和纠正驾驶员的违法行为；要根据企业的特点，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强化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遵章守法的自觉性。
（2） 重庆市永川区扬帆外运物流有限公司要加大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力度，坚决杜绝隐患车辆上路经营，同时要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加大对违章驾驶员的处罚力度。
（3） 南方营运分公司要采取先进的设备和科学的方式加强路面监控，路面监控覆盖和路巡巡逻要形成有效互补，在到达故障车现场后要及时规范设置警示区域，避免小事件酿成大事故。
（4） 属地行业主管部门要厘清监管职责，进一步加强对辖区道路运输企业的监督管理，督促企业认真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切实夯实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根源上根本上消除企业事故隐患。
（5） 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涪陵大队和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三大队要相互配合，加强对路面巡查和道路运输车辆的管控，加大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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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ookmark: _Toc1227525797]G69银百高速公路涪陵马武“3·15”
[bookmark: _Toc1885825762][bookmark: _Toc1731762859]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调查组
职务
	调查组
成员签字

	袁  闯
	区应急局
	局  长
	组  长
	

	周  斌
	区应急执法支队
	支队长
	副组长
	

	熊青云
	区应急执法支队
	政  委
	副组长
	

	邹服兴
	区政府办公室
	科  长
	成  员
	

	赵  波
	市交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涪陵大队
	副大队长
	成  员
	

	任银红
	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三大队
	副大队长
	成  员
	

	李杨建
	永川区应急执法支队
	九级职员
	成  员
	

	田文昌
	酉阳县应急执法支队
	副支队长
	成  员
	

	陈复兴
	区公安局治安支队
	二级警长
	成  员
	

	邵  原
	区总工会服务发展部
	部  长
	成  员
	

	蒋  波
	区应急执法支队一大队
	大队长
	成  员
	

	秦  皓
	区应急执法支队二大队
	大队长
	成  员
	

	桂  松
	区应急执法支队三大队
	负责人
	成  员
	

	龚雨涵
	区应急执法支队三大队
	执法员
	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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